
日前，罗湖区东晓街道“20220425”触电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已经深圳市罗

湖区人民政府批复，现予以发布。

2022年6月1日

罗湖区东晓街道“20220425”触电一般事故调查组

罗湖区东晓街道“20220425”触电

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区政府：

2022 年 4 月 25 日 14 时 49 分许，罗湖区东晓街道辖区罗湖

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木棉岭片区

01-02 地块机电安装项目工地发生一起触电事故，造成 1 名施工

人员杨进勇死亡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

号令）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的《授权

书》（罗府函〔2020〕168 号）的规定，罗湖区成立了由区应急

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罗湖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东晓街

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“罗湖区东晓街道‘20220425’触电一

般事故调查组”，开展此起事故调查。同时，还聘请了深圳惠

安天下电气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事故原因技术分析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，查清了

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, 在对事故原因和责

任认定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和

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现形成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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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发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

1.项目名称

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机电

安装工程（以下简称“事发项目”）

2.工程概况

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木棉岭片区和布

心片区，事发项目位于木棉岭片区。木棉岭片区插花地棚户区

改造项目主体 I标 M01-02 地块项目已经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了

主体结构、机电安装、装饰装修等全部分项施工内容，并组织

了全专业的预验收工作，目前该项目处于竣工验收前的收尾阶

段。

事发项目为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主体 I标 M01-02 地块项

目中的机电安装分项工程，工程内容包括木棉岭片区给水排水

工程、通风与空调工程、电气工程、消防工程、防雷工程、燃

气工程、室外管网工程、项目水、电、路、燃气、通信、标志

标线、交通信号、CCTV 闭路电视、路灯照明等配套工程）等。

（见图 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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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楼栋位于木棉岭片区 M01-02 地块，该地块东临马

岗路、西南临国槐路、北临南环路。地块内建有 M02-1AB 栋主

楼、M02-2 栋主楼、M02-3 栋幼儿园及 M02 地下室。事发点位于

M02-2 栋主楼负二层。

图 1 事发项目地理位置图



- 4 -

2022 年 4 月 25 日事发时，工人杨进勇正在事发项目 M02-2

栋主楼负二层进行照明灯维修作业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1.事发项目总承包单位：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（以

下 简 称 “ 中 建 八 局 公 司 ” ） 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1000063126503X1，注册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

区世纪大道 1568 号 27 层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

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注册资本：1,495,000 万人民币，

图 2 事发点位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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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李永明；经营范围：房屋建筑、公路、铁路、市

政公用、港口与航道、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咨询、设计、施

工、总承包和项目管理等。资质类别及等级：建筑工程施工总

承包特级；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

包特级；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

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。

2.事发项目专业分包单位：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建八局一公司”）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70000163048471Q，注册地址：济南市工业南路 89 号，公司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；注册

资本：130,000 万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：齐朋；经营范围：建设

工程施工；施工专业作业；建设工程设计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

等。资质类别及等级：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,建筑机

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,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,地基基

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。

3.事发项目劳务分包单位：天远诚(深圳)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天远诚(深圳)公司”）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5521338728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吉祥

社区彩云路 42 号云海企业总部基地 D 栋 328；公司类型：有限

责任公司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,000 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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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；经营范围：防雷工程的设计与施工；消防设施工程的设计

与施工；建筑装饰装修工程；水电、通风设备的安装工程；机

电设备安装（不含特种设备、电力设施及其他限制项目）等。

资质类别及等级：施工劳务企业资质，施工劳务不分等级。

4.事发项目监理单位：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上海建科咨询公司”）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102308331524636；注册地址：（上海市）崇明区秀山路 34

号 ；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

资)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,000 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张强；经

营范围：工程建设监理及咨询，工程造价咨询，建设工程招投

标代理，工程项目管理，工程建设监理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服务

等。资质类别及等级：工程监理综合资质。

5.事发项目建设单位：深圳市天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天健集团公司”）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192251874W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紫荆

社区红荔路 7019 号天健商务大厦 19 楼；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

公司(上市)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86,854.5434 万元；法定代表

人：宋扬；经营范围：投资兴办工业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

国内商业、物资供销业（不含专营、专卖、专控商品）；开展

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（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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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[2000]外经贸发展审函字第 913 号文规定办理）；自有物业

租赁。

天健集团公司为加强事发项目的建设管理，成立了下属公

司深圳市天健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具体负责事发项目日常建

设管理工作。（以下简称“天健棚改公司”）。

（三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

1.行业主管部门

事发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为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（以下简称

“区住房建设局”），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由区住房建设局下属

的罗湖区建设工程监管和住房保障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区建住中

心”）具体负责实施。

2.属地管理单位

事发项目属地管理单位为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（以下简

称“东晓街道办事处”）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发前施工情况

2022 年 4 月 23 日晚，天远诚(深圳)公司班组长吴勇刚通过

微信工作群通知本班组工人于 4月 24 日开始对事发机电安装项

目进行扫尾作业，作业内容主要为故障照明灯维修，处理不合

规的孔洞、管线。按照班组分工，杨进勇、吴重义 2 人为一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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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（分为 A 区、B 区，见图 3）机电安装

项目扫尾作业，其中吴重义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工作

业特种作业操作证），杨进勇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

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），但吴勇刚当时未对吴重义、杨进勇

分工进行具体明确。

4 月 24 日，杨进勇、吴重义完成了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 B

区东侧照明灯维修作业。

4 月 25 日 7 时许，杨进勇、吴重义到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

B 区西侧开始进行照明灯维修作业。

11 时许，杨进勇、吴重义完成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 B 区西

侧 7 个故障照明灯维修后，一起下班离开作业现场。

图 3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 A 区、B 区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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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时 30 分许，杨进勇、吴重义继续到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

B 区西侧进行照明灯维修作业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14 时 30 分许，杨进勇、吴重义完成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 B

区西侧 B2-005 车位上方故障照明灯维修后，准备维修负二层 B

区西侧弱电间和水井房之间过道上方事发照明灯（当时该照明

灯不亮，照明灯北端固定吊绳脱落，照明灯电源线接线盒装饰

盖板北侧固定螺钉脱落）。吴重义先将维修照明灯作业用的铝

质人字梯搬到事发照明灯下方过道上，杨进勇随后也将维修照

明灯的作业工具放在人字梯旁边，当时过道两头附近的照明灯

都亮着。（见图 4、图 5）

图4 M02-2栋主楼负二层B区西侧事发照明灯位置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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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时 40 分许，吴重义扶着人字梯，杨进勇在未对事发照明

灯电源进行断电，也未穿戴劳动防护用品（绝缘手套、绝缘鞋

等）情况下，先爬上人字梯，再通过人字梯爬入事发照明灯上

方的给水管与顶部楼板之间的空间区域内（事发前杨进勇在事

发项目负二层维修其它故障照明灯时，进行过接电源线、处理

破皮的电源线等涉电作业，根据吴重义笔录反映其之前不知道

杨进勇没有电工证）。然后吴重义将维修照明灯工具（螺丝刀、

螺丝钉）递给杨进勇，由杨进勇开始对事发照明灯进行维修。

图 5 事发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楼座弱电间和水井房之间的过道勘查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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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重义在事发照明灯下方站了一小会后觉得有点累，就走到距

离事发照明灯约 3 米远的位置处，靠着弱电间外墙站着休息（玩

手机、看施工图纸），没有全过程看着杨进勇维修事发照明灯

作业。（见图 6）

14 时 49 分许，吴重义听到事发照明灯方向传来“啊”的一

声，吴重义便立即跑到事发照明灯下方，看到事发照明灯北端

脱落垂下的固定吊绳已维修好，事发照明灯亮了，杨进勇面朝

南侧躺在给水管上面，右手往下垂。吴重义喊了几声“杨进勇”，

图 6 事发前杨进勇、吴重义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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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杨进勇没有回应，吴重义意识到杨进勇可能触电了，马上大

声喊“出事了”，接着就往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 B 区配电房跑，

去配电房将事发照明灯控制开关断开。在事故现场附近作业的

工人吴志勇听到吴重义叫喊声后，立即跑到事故现场，看到杨

进勇侧躺在事发照明灯上方的给水管上，喊了几声“杨进勇”，

但杨进勇没有回应。

14 时 50 分，吴重义在往东侧配电房跑的过程中打电话向天

远诚(深圳)公司另一名负责班组管理的班组长李庆杰（当时李

庆杰在 M02-2 栋主楼负三层办公区）报告了事故情况。李庆杰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马上将事故情况告知同在负三层办公区的中

建八局一公司机电工程师陈智威、王天卫。然后，李庆杰和陈

智威、王天卫一起往事故现场跑。

14 时 51 分，王天卫打电话向中建八局一公司机电工程师周

慧文（当时在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办公区开监理例会）告知了

事故情况。周慧文接到事故报告后，与当时同在开监理例会的

中建八局项目执行经理宋国鑫一起赶往事故现场。同时，吴重

义在给李庆杰打完电话后又马上打电话向正在 M02-2 栋主楼负

三层办公区机电办公室的吴勇刚报告了事故情况。吴勇刚接到

事故报告后，在办公室内大声喊“负二楼出事了”，正站在机

电办公室门口的天远诚(深圳)公司水电安装工吴勇双听到叫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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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后马上往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跑。吴勇双跑到 M02-2 栋主楼

负二层后，听到吴志勇在大声喊“在这里”，然后吴勇双朝着

吴志勇的叫喊声方向到达事故现场。接着，吴勇双爬到用于照

明灯维修作业的人字梯上，看到杨进勇左手握着事发照明灯电

源线，面朝南侧躺在给水管上，头靠着西侧的消防喷淋管，脚

朝东，嘴里吐白沫。这时，吴重义在断开事发照明灯电源后也

回到事故现场，告诉吴勇双事发照明灯控制开关已断开。吴勇

双便从人字梯爬到给水管上面，吴重义和吴志勇将放在事故现

场附近的移动脚手架操作平台推到事发照明灯北侧并爬上操作

平台。吴勇双先将杨进勇左手握着的事发照明灯电源线从手中

脱离，然后吴勇双抱着杨进勇的头，吴重义和吴志勇站在操作

平台上抬着杨进勇的脚，三人合力将杨进勇抬到操作平台上。

此时，赶到事故现场的李庆杰、陈智威、周慧文等人一起又将

杨进勇从操作平台上抬到地面。杨进勇当时还有微弱的气息，

赶到事故现场的宋国鑫立即安排周慧文对杨进勇做胸部按压抢

救，但杨进勇没有反应，宋国鑫立即安排中建八局公司机械管

理员何继友联系附近的深圳罗岗医院准备抢救伤员并现场询问

附近谁有车送伤者去医院。

14 时 55 分，陈智威打电话叫正在 M02-2 栋主楼负三层办公

区机电办公室的中建八局一公司深化设计师罗达开车到事故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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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。罗达接到电话后，立即将自己停在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的

私家车开到事故现场旁边的车道上。然后，周慧文、吴勇双等

人将杨进勇抬到罗达开的私家车后排座位上，周慧文坐在前排

副驾驶位置，吴勇双坐在后排陪护杨进勇，由罗达开车将杨进

勇送往附近的深圳罗岗医院抢救。

15 时 02 分许，罗达、周慧文、吴勇双将杨进勇送到深圳罗

岗医院进行抢救。

16 时 14 分许，杨进勇在深圳罗岗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1.相关企业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2022 年 4 月 25 日 14 时 49 分许，天远诚(深圳)公司电工吴

重义发现杨进勇触电后，立即大声喊“出事了”，接着就往 M02-2

栋主楼负二层 B 区配电房跑，去配电房将事发照明灯控制开关

断开。在事故现场附近作业的工人吴志勇听到叫喊声后，立即

跑到事故现场查看情况。

14 时 50 分，吴重义打电话向天远诚(深圳)公司班组长李庆

杰报告了事故情况。李庆杰接到事故报告后，马上将事故情况

告知中建八局一公司机电工程师陈智威、王天卫，并和陈智威、

王天卫一起往事故现场跑。

14 时 51 分，王天卫打电话向中建八局一公司正在 M02-2 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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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楼负二层会议室开监理例会的机电工程师周慧文报告了事故

情况。周慧文接到事故报告后，与中建八局项目执行经理宋国

鑫一起赶往事故现场。同在开监理例会的上海建科咨询公司项

目总监理工程师朱平华也安排安全监理工程师陈小波去查看情

况。同时，吴重义在给李庆杰打完电话后又马上打电话向天远

诚(深圳)公司班组长吴勇刚报告了事故情况。吴勇刚接到事故

报告后，在办公室内大声喊“负二楼出事了”，正站在机电办

公室门口的水电安装工吴勇双听到叫喊声后立即跑到事故现场

查看情况。随后，吴重义断开事发照明灯电源后也回到事故现

场，告诉吴勇双事发照明灯控制开关已断开，吴勇双便从人字

梯爬到给水管上面，吴重义和吴志勇将放在事故现场附近的移

动脚手架操作平台推到事发照明灯北侧并爬上操作平台。接着，

吴勇双、吴重义和吴志勇三人合力将杨进勇抬到操作平台上，

然后再和赶到事故现场的李庆杰、陈智威和周慧文等人一起将

杨进勇从操作平台上抬到地面。赶到事故现场的宋国鑫立即安

排周慧文对杨进勇做胸部按压抢救，但杨进勇没有反应，宋国

鑫立即安排中建八局公司机械管理员何继友联系附近的深圳罗

岗医院准备抢救伤员并现场询问附近谁有车送伤者去医院。

14 时 55 分，陈智威打电话叫中建八局一公司深化设计师罗

达开车到事故现场。然后，周慧文、吴勇双等人将杨进勇抬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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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达开的私家车后排座位上，周慧文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，吴

勇双坐在后排陪护杨进勇，由罗达开车将杨进勇送往附近的深

圳罗岗医院抢救。

15 时 02 分许，罗达、周慧文、吴勇双将杨进勇送到深圳罗

岗医院进行抢救。

15 时 07 分，李庆杰打电话向天远诚(深圳)公司安全员郄红

强报告了事故情况。

15 时 08 分，郄红强打电话向天远诚（深圳）公司总经理于

文伟报告了事故情况。

15 时 12 分，陈小波发微信向上海建科咨询公司项目总监理

工程师朱平华报告了事故情况，伤者已送到深圳罗岗医院抢救，

朱平华立即结束监理例会，和机电监理工程师张跃良赶到事发

现场查看情况，要求现场人员保护好事发现场，然后返回负二

层天健棚改公司事发项目负责人肖鹏飞办公室向肖鹏飞报告了

事故情况，肖鹏飞立即要求朱平华向宋国鑫了解伤者在医院抢

救情况并要求各参建单位立即停止施工，然后肖鹏飞赶到事故

现场了解事故情况。

15 时 17 分，宋国鑫在电话里向朱平华汇报了伤者杨进勇正

在深圳罗岗医院抢救情况。

15 时 40 分许，天远诚(深圳)公司总经理于文伟赶到深圳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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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医院，配合医院对杨进勇进行抢救并做好家属善后安抚工作。

15 时 41 分，深圳罗岗医院急诊科总值班室医生靳先进拨打

了“110”报警电话。

16 时 05 分，朱平华向棚改项目上海建科咨询公司负责人赵

俊汇报了事故情况。

16 时 14 分，从事故现场回到办公室的肖鹏飞接到朱平华伤

者抢救情况汇报后，立即打电话向天健棚改公司安全总监黄刚

报告事故情况，但没有接通。

16 时 14 分许，杨进勇在深圳罗岗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16 时 19 分，肖鹏飞向回复电话的黄刚汇报了事故情况。

16 时 27 分，肖鹏飞向天健棚改公司副总经理彭智汇报了事

故情况。

16 时 50 分许，肖鹏飞、赵俊、上海建科咨询公司深圳分公

司朗灏川和其他相关单位负责人都相继赶到事故现场配合政府

开展事故调查。

17 时 25 分，周慧文在深圳罗岗医院又拨打了“110”报警

电话报警。

2.相关政府部门应急处置情况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建设局、东晓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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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办事处、罗湖公安分局、东晓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及有关人

员都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区应急

管理局责成中建八局一公司和天远诚(深圳)公司立即启动事故

应急预案，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，配合政府开展事故调查。

综上，该起事故发生后，政府相关部门及罗湖公安机关、

东晓街道办事处接到事故报告后应急响应迅速，响应程序正确，

未出现政府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和工作人员失职、渎职现象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：杨进勇，男，32 岁，侗族，

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人，高中文化程度，生前系天远诚(深圳)

公司施工人员。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东晓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

2022 年 5 月 13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2］

病鉴字第 12 号），鉴定意见为：死者杨进勇系生前遭受电击死

亡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63.6 万元，主要为死亡

赔偿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费用。

四、事故关联单位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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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情况

1.天远诚(深圳)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天远诚(深圳)公司建立了安全管理组织架构，制定了安全

生产责任制和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（包括电工安全操作规程）；

组织对施工人员进行了每日班前安全教育，按要求参加了中建

八局一公司组织召开的安全生产周例会；对中建八局一公司安

全生产周检查发现的相关安全隐患问题有进行整改。但天远诚

(深圳)公司未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对本单位从事特种作业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不到位。

2022 年 4 月 10 日，天远诚(深圳)公司招录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

证（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）的杨进勇到事发项目工地，主

要从事棚户区改造项目Ⅰ标木棉岭片区 01、03 地块的水电管线

预埋作业（非涉电作业）。2022 年 4 月 24 日开始，天远诚(深

圳)公司安排杨进勇和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工特种作业

操作证）的施工人员吴重义为一组从事事发项目 M02-2 栋主楼

负二层照明灯维修涉电作业，但天远诚(深圳)公司未对吴重义、

杨进勇进行明确具体分工，未严格禁止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

（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）的杨进勇从事照明灯维修涉电作

业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

一款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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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天远诚(深圳)公司未严格

对事发项目照明灯维修作业进行安全管理，杨进勇在未取得特

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）的情况下，违规进

行照明灯维修涉电作业；事发当日，杨进勇违反本单位制定的

电工安全操作规程，在未对事发照明灯电源进行断电，也未穿

戴劳动防护用品（绝缘手套、绝缘鞋等）情况下，进行照明灯

维修涉电作业。天远诚(深圳)公司总经理（法定代表人）于文

伟对本单位事发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的督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未能

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；天远诚(深圳)

公司在事发项目的项目经理孙超杰、安全员郄红强、班组长吴

勇刚和李庆杰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

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项、第二十五条第（五）

项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
（3）对施工人员的入职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天远诚(深

圳)公司在未对杨进勇进行入职安全教育培训情况下，直接安排

杨进勇到事发项目从事施工作业，导致杨进勇安全意识淡薄，

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）的情况

下，违反本单位制定的电工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照明灯维修涉电

作业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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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2.中建八局一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中建八局一公司建立了安全管理组织架构，制定了安全生

产责任制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安全技术交底制度、安全生产

检查制度、安全生产例会制度、临时用电管理制度、特种作业

人员管理制度、班前安全活动制度、分包安全管理制度等安全

管理制度；制定了电工安全操作规程等相关安全操作规程；对

入场施工人员进行了入场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；督促

事发劳务分包单位每日召开班前安全教育；定期组织召开了事

发项目安全生产周例会；对事发项目进行了安全生产日检查、

周检查，针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向劳务分包单位下发了《整

改通知单》，并督促劳务分包单位完成整改；按要求向施工人

员发放了劳动防护用品。但中建八局一公司未全面履行企业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对事发项目特种作业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不到位。中

建八局一公司未对事发项目特种作业施工人员进行严格管理，

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工特种作业

操作证）的杨进勇从事事发项目照明灯维修涉电作业。以上行

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（2）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。中建八局一公司未严格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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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规定要求，未认真对事发项目涉

电作业事故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治理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

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中建八局一公司董事长（法定代表人）

齐朋对事发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

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；本单位事发项目技术

总工陈勇（项目经理刘正福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被公司选派参

与援建落马洲应急医院，4 月 19 日完成援建任务后在深圳市大

鹏新区集中隔离，4 月 26 日解除隔离。在此期间，事发项目日

常管理工作由陈勇负责）、安全员杜松林、专业工程师陈智威

和周慧文等管理人员也未认真组织或检查事发项目安全生产情

况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以上

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

项、第二十五条第（五）项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
（3）对施工人员入场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中建八局一公

司虽然有对天远诚(深圳)公司的杨进勇、吴重义进行安全教育

培训，但培训时长、培训内容不符合规定要求，培训考核流于

形式，未如实记录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，导致杨进勇安全意识淡

薄，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）的

情况下，违反本单位制定的电工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照明灯维修

涉电作业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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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款的规定。

3.上海建科咨询公司安全生产监理监管情况

上海建科咨询公司建立了监理组织架构，制定了监理人员

岗位职责、监理工作程序、监理工作方法及措施、关键工序监

理针对性控制措施、监理工作制度、监理旁站方案等监理制度；

组织对事发项目工地开展了安全生产周检查，并组织召开了事

发项目安全生产周检查专项会议，督促施工单位完成安全隐患

整改。但上海建科咨询公司未全面履行安全监理监管责任，存

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对施工人员入场安全教育培训监督监理不到位。上海

建科咨询公司未认真督促检查事发项目施工人员入场安全教育

培训情况，未及时发现中建八局一公司对施工人员杨进勇、吴

重义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的问题。

（2）施工现场安全监理监管不到位。上海建科咨询公司公

司事发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朱平华未认真组织监理人员对事发项

目照明灯维修涉电作业施工现场进行巡查检查；机电监理工程

师张跃良、安全监理工程师陈小波未对事发项目照明灯维修涉

电作业施工现场进行全面巡查检查，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杨进勇

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）的情况下，

违反电工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照明灯维修涉电作业的违规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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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行为。

4.中建八局公司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中建八局公司建立了安全管理组织架构，制定了安全生产

责任制、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、安

全生产检查制度、安全技术交底制度、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管理

制度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、

危险源辨识及风险控制管理制度、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

制度、临水临电管理制度、班前安全活动管理制度、危险作业

审批制度、危险源管理制度、安全会议管理制度和各工种安全

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；每天督促专业分包单位中建八局一

公司进行班前安全教育，定期组织专业分包单位召开了安全生

产周例会；组织事发项目全体施工人员进行了月度安全教育培

训；定期组织对事发项目进行每周、每月安全生产检查，对检

查发现的安全隐患，均已督促中建八局一公司完成整改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中建八局公司作为事发项目施工总

承包单位，履行了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。

5.天健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天健集团公司建立了安全监管组织架构，制定了安全生产

管理体系、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、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、

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、劳动防护管理制度、安全风险分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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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度、特种设备和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、安全警示标志管

理制度、劳务工安全管理、特殊工作管理制度、隐患排查治理

管理办法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制

度等安全管理制度；定期组织召开了项目部会议，对各阶段安

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；通过《工作联系单》对项目各

时期安全工作事项和巡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提出工作要求，督促

中建八局公司认真履行安全职责，加强安全管理；定期参加了

监理周例会，协调处理监理单位发现的安全生产问题，并提出

安全生产有关工作要求；组织进行了事发项目月度综合检查并

进行了通报，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下发了《安全隐患整改通

知单》，并就发现的有关安全问题按照合同约定对相关责任单

位进行了罚款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天健集团公司作为建设单位，履行

了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。

（二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1.区住房建设局

区住房建设局下属区建住中心负责对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

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木棉岭片区 01-02 地块主体工

程项目实施具体的日常安全监管。

一是开展事发项目日常安全监管。区建住中心于 2020 年 9



- 26 -

月 3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首次现场监督告知，分别给建设单位、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下发《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（计划）告

知书》，现场抽查了人员证件、施工方案、应急预案、临时用

电方案、日常安全检查、定型化防护验收等资料，同时要求各

主体责任单位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关键岗位人员

在岗履职规定、严格按照方案施工、压实“三层三级”安全检

查、认真组织学习政府部门下发的有关文件要求、严格落实两

制和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等各项规定要求。2022 年 1 月 1

日以来，区建住中心对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

工总承包Ⅰ标木棉岭片区 01-02 地块主体工程项目累计检查 24

次，出动 95 人次，下发监督意见书 7 份、责令整改通知书 19

份、责令停工通知书 5 份，省动态扣分 15 份，黄色警示 2 份，

红色警示 2 份。

二是落实涉电作业“六个必须”工作要求。区建住中心组

织辖区监管的 152 个项目开展了涉电作业“六个必须”的学习，

要求各参建单位严格按照涉电作业“六个必须”落实各项安全

管控措施。2022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25 日，区建住中心开展了涉

电作业专项检查工作，共出动 498 人次，检查项目 263 项次，

发现用电安全隐患 86 项，下发监督意见书 144 份，责令整改 122

份，省动态责任扣分 35 份，责令停工整改 10 份，黄色警示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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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，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均督促完成了整改。

三是落实“三会一课一图”工作制度。2021 年 9 月至事发

前，区住房建设局和区建住中心对新开工项目参建单位及事故

发生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约谈会 6 次，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；组织召开安全生产警示会 7 次，举一反三，督促

辖区在建项目参建单位吸取事故教训，严防同类事故发生；组

织召开了每月、每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

会和每周安全生产例会，分析研究安全生产形势，部署落实区

安委办及上级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要求；日常监督检查中，严格

督促辖区建设项目落实新进场工人的入场安全教育培训和作业

安全技术交底，要求每一个班组必须开展每日班前安全教育，

明确告知作业人员当日施工的现场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以及

防护措施；按照有限空间作业“七不准”和危大工程“六不施

工”等安全管理要求，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设置危大工程风险

源告示牌、有限空间作业设置警示牌，列出存在的危险源并进

行分类分级管理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区住房建设局履行了本部门行业安

全监管职责。

2.东晓街道办事处和马山木棉岭社区工作站

（1）东晓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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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。2021 年 7 月至事发，

东晓街道党工委组织召开了 11 次月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、3

次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灾害风险形势分析会，研究部署

辖区在建工地安全管理等方面工作。要求街道各相关部门督促

辖区施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完善施工现场的安

全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专职安全生产人员的配置，确保安全生产

关键责任人在岗履职。加强深基坑、建筑幕墙、塔吊等危大工

程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方面的安全生产检查和安全隐患

整改力度，并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开展“回头看”工作。

二是组织开展了在建工地安全检查工作。2022 年 1 月至 4

月，街道主要领导带队检查了辖区在建工地 1 次。同时，街道

专门成立搭配 1 名注册安全工程师的专业检查组，对辖区在建

工地开展现场检查，通过“现查现讲”方式提高一线施工人员

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对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提出针对性的

整改措施，分析安全风险点、隐患源，建立隐患台账，制定防

控措施清单，并结合“一线三排”绘制风险告知图，督促责任

单位进行整改。2022 年 1 月至 4 月，共检查在建工地 34 家次，

累计发现安全隐患 53 处，完成整改 53 处。其中巡查罗湖“二

线插花地”棚改项目在建工地 6 次，发现配电箱电工巡检记录

未更新、配电箱 PE 线设置不规范、未配备灭火器等安全隐患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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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处，均已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。同期，东晓街道办事处还

组织开展了辖区安全用电专项整治，通过企业微信群将安全用

电和电工持证上岗相关要求通知辖区企业严格落实；组织企业

进行自查自改，共计收集 105 份企业用电安全自查表。并在辖

区 700 余家企业、三小场所张贴“当心触电”警示标识共计 1200

张；巡查企业 865 家次，三小场所 193 家次，发现并整改安全

隐患 158 处。

三是组织开展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和事故警示教

育。按照“三会一课一图”的工作要求，2021 年 12 月 21 日，

东晓街道办事处组织进行了辖区在建工地安全生产工作部署

会，对“东晓街道‘20210923’触电事故”的直接原因、间接

原因进行了分析，要求各参建单位加大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加

强特种作业人员管理，做好岗前培训，落实“一线三排”、涉

电作业“六个必须”工作要求，严禁特种行业无证上岗作业。

2021 年 8 月至事发时，对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

累计组织召开了工地约谈会、现场警示会、安全生产部署会共

计 18 次，通过分析典型事故原因，讲解安全管理要点，督促参

建单位加强安全管理，落实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。同时，指

导施工单位进行危险因素风险辨识和绘制风险告知图，督促落

实员工岗前培训制度，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，切实履行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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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2）马山木棉岭社区工作站

一是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落实“三会一课一图”

工作要求。2022 年 1 月至 4 月，马山木棉岭社区工作站共组织

召开了 8 次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，对社区工作站人员传达了省、

市、区、街道对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，部署落实本

社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工作。同时，共组织辖区在建工地

安全管理人员召开了 8 次安全生产培训会和 8 次安全生产警示

会，对巡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分析，并提出防范和整改要求，

要求参建单位强化安全管理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二是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巡查工作。2022 年 1 月至 4 月，

马山木棉岭社区工作站组织安全专干对辖区在建工地开展了日

常安全巡查共计 22 次，重点强化对建筑施工领域特种作业、涉

电作业、动火作业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巡查，其中对罗湖“二线

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了 4 次安全生产巡查，共发现安

全隐患 15 处，均已督促施工单位完成整改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东晓街道办事处和马山木棉岭社区

工作站作为属地安全管理单位，均履行了本单位的属地安全管

理职责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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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018 年 8 月 20 日，天健集团公司与中建八局公司签订了

《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》施工

合同，中建八局为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

承包Ⅰ标施工单位。

2.2018 年 8 月 20 日，中建八局公司与中建八局一公司签订

了《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（机

电安装工程）专业分包合同》，中建八局一公司为罗湖“二线

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机电安装工程项目专

业分包单位，合同约定：中建八局一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

遵守法律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，承担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质量

缺陷、工期延误、安全事故等责任。

3.2019 年 1 月 2 日，中建八局一公司与天远诚(深圳)公司

签订了《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

（机电安装工程）施工劳务分包合同》，天远诚(深圳)公司为

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机电安装

工程项目劳务分包单位，合同约定：天远诚(深圳)公司在履行

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，承担由于自身原

因造成的质量缺陷、工期延误、安全事故等责任。

4.事发时，天远诚(深圳)公司是在完成中建八局一公司承

包的罗湖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机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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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装工程项目范围内的照明灯维修作业。

5.事发时,杨进勇是按照天远诚(深圳)公司的工作安排在

事发项目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进行照明灯维修作业。杨进勇施

工作业过程的安全管理应当由天远诚(深圳)公司和中建八局一

公司共同负责。

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界定，此起事故的发生单位为天远诚(深

圳)公司和中建八局一公司。

五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为查明事故原因，事故调查组成员会同深圳惠安天下电气

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先后 2 次到事发现场勘查，勘查情

况如下：

（一）事故现场监控情况

事发项目工地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事发点及周边未安装视

频监控，无法提供此起触电事故现场的相关视频画面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勘查（调查）情况

1.事发位置勘查情况

事发点位于事发项目工地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 B 区西侧弱

电间和水井房之间的过道上方管线敷设区域，过道长为 8 米、

宽为 1.5 米。过道上方敷设有 4 根银白色不锈钢给水管（从东

往西依次排列的给水管分别为 1#、2#、3#、4#给水管），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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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距约为 0.2 米，4 根给水管组合形成长为 2.39 米、宽为 0.795

米的平面，该平面距离过道地面高 2.7 米，距离过道顶部楼板

0.6 米。

1#给水管上方0.1米处从水井房东侧外墙穿出一根0.2米 x

0.15 米的金属线槽，东西向敷设 0.33 米后向南水平敷设。4#

给水管上方 0.08 米处敷设了一根红色的消防喷淋供水管，消防

喷淋供水管上的灰尘有被抹擦的痕迹，消防喷淋水管西侧 0.15

米处平行敷设有一根消防栓供水管。

事发时，杨进勇蹲在过道东侧墙体、给水管组合平面、金

属线槽、消防喷淋供水管形成的长为 0.9 米、宽为 0.75 米、高

0.6 米的狭小空间内作业。（见图 7、图 8）

图 7 事发位置勘查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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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照明灯通过吊绳垂吊于 3#、4#给水管之间，照明灯灯

架位于给水管组合平面下方，距离给水管组合平面 0.1 米。（见

图 9）

图 9 事发位置勘查示意图

图 8 杨进勇事发位置平面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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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事发前、后杨进勇位置调查、勘查情况

根据事故现场勘查和对有关人员的询问调查，事发前杨进

勇是蹲在金属线槽北侧给水管组合平面上，面向南在维修事发

照明灯。事发后杨进勇左手握着事发照明灯电源线，头靠着西

侧的消防喷淋管，脚朝东，嘴里吐白沫，身体向右侧躺在金属

线槽北侧给水管组合平面上。（见图 10、图 11）

图 10 事发前杨进勇位置勘查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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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事发照明灯故障情况勘查（调查）情况

根据事故现场勘查和对有关人员的询问调查：事发前，事

发照明灯不亮，北端固定照明灯灯架的吊绳脱落垂下，南端固

定照明灯灯架的吊绳完好，照明灯电源线接线盒装饰盖板 2 个

固定螺钉中有 1 个固定螺钉脱落；事发时，事发照明灯已亮，

北端固定照明灯灯架的吊绳已往上拉并已固定好，但照明灯电

源线接线盒装饰盖脱落的 1 个固定螺钉仍处于脱落状态。（见

图 12）

图 11 事发后杨进勇位置勘查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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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事发照明灯电源线勘查检测情况

事发照明灯电源线共有三根导线，分别为红色导线（相线）、

蓝色导线（零线）、黄绿色导线（地线），照明灯电源线与照

明灯上方楼板预埋的接线盒内的电源线连接，接线盒白色装饰

盖板仅有 1 个螺钉固定在顶部楼板上。事发照明灯电源线从接

线盒穿过白色装饰盖板约 0.1 米处的红色导线绝缘层已烧焦破

图 12 事发后照明灯勘查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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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，破损处长度为 0.02 米，露出烧黑的铜导体；烧黑的铜导体

完整，没有接驳情况；黄绿色导线（地线）和蓝色导线（零线）

均未发现破损。（见图 13）

经检测，事发 M02-2 栋主楼负二层 B 区配电房控制事发照

明灯电源的配电箱内下排从左往右数第四个空气开关合闸时，

事发照明灯处于照亮状态，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烧焦的绝缘

层处露出的铜导体带电。（见图 14）

图 13 事发后照明灯电源线勘查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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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事发照明灯电源线接线盒勘查情况

事发照明灯电源线接线盒内有三根导线，分别是绿色导线

（相线）、蓝色导线（零线）和黄绿色导线（地线），其中绿

色导线与事发照明灯电源线内的红色导线（相线）连接，连接

处有绝缘胶布包扎；蓝色导线与事发照明灯电源线内的蓝色导

线（零线）相接，连接处有绝缘胶布包扎；黄绿色导线与事发

照明灯的黄绿色导线（地线）相接，连接处有绝缘胶布包扎；

各导线连接处绝缘均良好。（见图 15）

图 14 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烧焦的绝缘皮处露出黑色的铜导体

带电情况和照明灯照亮情况检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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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事发区域金属导体等电位及带电情况勘测

（1）事发时，杨进勇作业区域敷设的金属导体包括给水管、

消防喷淋供水管、消防栓供水管、金属线槽和事发照明灯灯架

的金属外壳。经现场检测，上述金属导体均为等电位且与配电

回路接地极导通，即事发区域金属导体与大地导通。（见图 16）

图 15 事发照明灯电源线连接处勘查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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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将控制事发照明灯电源控制空气开关合闸，对杨进勇

所在事发照明灯维修作业区域的 4 根不锈钢给水管、消防喷淋

供水管、消防栓供水管、金属线槽和事发照明灯灯架的金属外

壳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均不带电。（见图 17）

图 16 事发区域金属导体等电位检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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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劳动防护用品穿戴使用情况

根据事故调查组对有关人员的询问调查，事发时杨进勇佩

戴了安全帽、安全带，身穿牛仔裤、短袖衬衫，脚穿李宁牌运

动鞋。

8.特种作业证持证情况

（1）杨进勇特种作业证持证情况。通过应急管理部“特种

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

台”未查询到杨进勇相关证件信息，即杨进勇未取得涉电作业

应当具备的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）。

图 17 事发杨进勇作业区域金属导体带电情况检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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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见图 18）

（2）吴重义特种作业证持证情况，通过应急管理部“特种

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

台”查询到吴重义持有低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，有效期

至 2024 年 3 月 6 日。（见图 19）

图 18 杨进勇特种作业证持证情况查询结果截图

图 19 吴重义特种作业证持证情况查询结果截图



- 44 -

（三）事故现场勘查分析

根据事故现场勘查情况，结合对事故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

和查阅事故相关单位提交的资料，分析如下：

1.事故类别分析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东晓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

2022 年 5 月 13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2］

病鉴字第 12 号），死者杨进勇左小指、左环指灰白色斑块，中

央凹陷，边缘见炭化痕迹，结合病理镜下所见符合电流斑形态

学及病理组织学改变，死者杨进勇系生前遭受电击死亡。依据

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

本次事故类别为触电事故。

2.造成杨进勇触电的带电体分析

（1）经带电检测，事发照明灯电源开关闭合时，杨进勇维

修事发照明灯作业区域内给水管、消防喷淋供水管、消防栓供

水管、金属线槽和事发照明灯灯架的金属外壳等金属导体均不

带电，仅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绝缘层烧焦破损

处裸露的铜导体带电。

（2）事发后，事发照明灯处于照亮状态，且吴勇双在对杨

进勇进行救援时，发现杨进勇左手紧握着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

色导线（相线）破损处。断开事发照明灯电源控制开关后，事



- 45 -

发照明灯熄灭，吴勇双将杨进勇左手掰开后才将杨进勇的左手

脱离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破损处。事发后杨进

勇左手紧握着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破损处，符

合人手掌内侧触碰到带电体发生痉挛后紧握带电体的触电反

应。由此可以判定，事发时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

带电。

综上分析，造成杨进勇触电的带电体为事发照明灯电源线

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绝缘层破损处裸露的带电铜导体。

3.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绝缘层破损分析

（1）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绝缘层烧焦破损

处露出的铜导体完整，没有接驳情况。由此可以判定，杨进勇

事发前未对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绝缘层烧焦破

损位置处的铜导体进行剪切接驳的情况。

（2）事发前和事发后，事发照明灯上方的接线盒装饰盖板

均由一个螺丝钉固定，接线盒装饰盖板无法上下移动。接线盒

装饰盖板为塑料材质，装饰盖板穿线孔边缘不锋利，且事发照

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绝缘层烧焦破损位置处距离装饰

盖板穿线孔有 0.1 米。由此可以推定，事发当日杨进勇在维修

事发照明灯过程中，未出现装饰盖板接线盒穿线孔割破事发照

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绝缘层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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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分析，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的绝缘层

在杨进勇维修事发照明灯前已存在破损，造成红色导线内的铜

导体裸露。

4.事发照明灯照亮状态变化情况分析

（1）根据现场勘查情况，事发照明灯三根电源线与接线盒

内三根电源线连接处包扎的绝缘胶布上布满灰尘，无电源线拆

接痕迹。此外，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绝缘层烧

焦破损处露出的铜导体完整，没有接驳情况。

（2）事发照明灯为卡扣式日光灯，灯管和灯架内固定灯管

的卡扣可能出现接触不良引起事故照明灯不亮的情况。根据事

故调查组对吴重义的询问调查，事发前吴重义和杨进勇在维修

事发项目其他不亮的故障照明灯时，发现部分照明灯不亮的故

障原因为灯管和灯架内固定灯管的卡扣接触不良，在外力触碰

灯管或灯架后，不亮的故障照明灯恢复照亮状态。

（3）杨进勇进行事发照明灯维修作业前，事发照明灯北端

固定照明灯灯架的吊绳脱落垂下。事发后，事发照明灯北端固

定照明灯灯架的吊绳已往上拉并固定好。

综上分析，事发当日杨进勇进行事发照明灯维修作业前，

事发照明灯处于不亮状态。杨进勇在固定事发照明灯吊绳的过

程中，造成事发照明灯灯管或者灯架振动，使得原本接触不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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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灯管和固定灯管的卡扣恢复接触，事发照明灯恢复照亮状态。

5.事发时杨进勇身体等电位分析

根据事故现场勘查和对有关人员的询问调查，事发前杨进

勇面朝南蹲在距离过道顶部楼板高 0.6 米、长 0.9 米、宽 0.75

米的给水管组合平面上维修事发照明灯，杨进勇东侧为墙体、

西侧为消防喷淋供水管，作业空间仅有 0.4 立方米的狭小空间，

身体躯干、四肢容易碰到周围的不锈钢给水管、消防喷淋供水

管、金属线槽等金属导体。由于杨进勇作业位置周边的不锈钢

给水管、消防喷淋供水管、金属线槽均与大地导通，可以推定：

杨进勇在事发时，整个身体与大地为等电位，即身体与大地导

通。

6.事发时杨进勇身体触电点和放电点分析

（1）触电点分析。事发时，杨进勇左手手指与裸露的带电

铜导体接触，造成杨进勇触电。根据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

广正［2022］病鉴字第 12 号），杨进勇左小指、左环指灰白色

斑块，中央凹陷，边缘见炭化痕迹，即杨进勇触电点为左小指

和左环指。

（2）放电点分析。事发时，杨进勇正在进行事发照明灯维

修作业，其身体触碰到作业环境中多个金属导体，身体与不同

金属导体存在多个接触点，即放电点。根据并联电路理论及《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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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 1 部分：通用部分》（ GB/T

13870.1-2008）5.5“在 15HZ 至 100HZ 范围内正弦交流的效应”、

5.6“与电击相关的其他效应内容分析”有关内容,可以推定：

事发时，触电电流从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通过杨进勇手

指流入杨进勇身体后，再通过与杨进勇身体触碰的多个金属导

体流出，且 1 个流进电流量等于多个流出电流量相加

（I=I1+I2+I3+…）。因此，流经杨进勇左小指、左环指电流大，

手指被大电流烧焦，电流效应明显。但电流流经杨进勇其他身

体部位流出时，由于放电点多而分散，电流分流明显，各放电

点电流较小，未达到皮肤深度烧伤的电流值，造成杨进勇身体

其他部位皮肤电流斑不明显。（见图 20、图 21）

图 20 杨进勇触电、放电电流大小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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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杨进勇触电过程分析

根据事故现场勘查和对有关人员的询问调查以及《司法鉴

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2］病鉴字第 12 号）分析，杨进勇在

维修事发照明灯过程中，左小指、左环指触碰到事发照明灯电

源线红色导线因绝缘层破损裸露出的带电铜导体，由于杨进勇

躯干及四肢与周围的不锈钢给水管、消防喷淋供水管、金属线

槽等金属导体相接触，电流从杨进勇左手掌经躯干、四肢，再

通过周围的不锈钢给水管、消防喷淋供水管、金属线槽等金属

导体流入大地，导致杨进勇触电。

图 21 GB/T 13870.1-2008《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 1 部分：通用部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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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进勇触电后左手和身体发生痉挛反应，左手指因触电后

的条件反射向内弯曲紧握住事发照明灯电源线。因电流持续流

经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绝缘层破损处及杨进勇身体，导

致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破损处持续高温，将红色导线绝

缘层烧焦，并造成杨进勇左小指、左环指烧伤，最终导致杨进

勇抢救无效后死亡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造成此起事故发生

的原因：

1.直接原因

（1）人的不安全行为

杨进勇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电工

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），未对事发照明灯电源进行断电，也未

穿戴劳动防护用品（绝缘手套、绝缘鞋等）情况下，违规违章

进行事发照明灯维修涉电作业，导致作业过程中发生触电死亡。

（2）物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

一是事发照明灯电源线红色导线（相线）绝缘层存在破损，

红色导线内的铜导体裸露，在事发照明灯电源未断开的情况下，

裸露的铜导体带电。杨进勇在维修事发照明灯作业过程中身体

与周边导通大地的金属导体存在接触，一旦作业过程中身体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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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部位触碰到裸露的带电铜导体，将造成杨进勇触电。二是杨

进勇作业空间狭小，一旦发生触电，杨进勇难以脱离危险环境。

2.间接原因

（1）天远诚(深圳)公司，对本单位从事特种作业施工人员

的安全管理不到位；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；对施工人员的

入职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

（2）中建八局一公司，对事发项目特种作业施工人员的安

全管理不到位；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；对施工人员入场安

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

（3）上海建科咨询公司，对施工人员入场安全教育培训监

督监理不到位；施工现场安全监理监管不到位。

（五）事故性质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第二条、第三条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性质

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天远诚(深圳)公司，对本单位从事特种作业施工人员的

安全管理不到位；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采取有效措施

及时发现并制止本单位施工人员违规违章进行照明灯维修涉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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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的事故隐患；对施工人员的入职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其

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三十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的发

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天远诚(深圳)公司

予以行政处罚。

2.中建八局一公司，对事发项目特种作业施工人员的安全

管理不到位；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引

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；对施工人员入场安全教育培训不

到位，未如实记录培训情况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款和第三十条第一款、第

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中建八局一公司予

以行政处罚。

3.上海建科咨询公司，对施工人员入场安全教育培训监督

监理不到位；施工现场安全监理监管不到位，未及时检查发现

专业施工没有特种作业证的情况，未及时制止无特种作业证人

员从事特种作业，未有效履行监理监管职责。对此起事故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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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负有监理监管责任。

建议区住房建设局依法依规对上海建科咨询公司严肃处

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

理局）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杨进勇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（低压

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）私自进行照明灯维修作业，对此起

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杨进勇已经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.于文伟，作为天远诚(深圳)公司总经理（法定代表人），

未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

督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

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一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于文伟予以行政处罚。

同时责成天远诚(深圳)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的

发生负有安全管理责任的天远诚(深圳)公司事发项目的项目经

理孙超杰、安全员郄红强、班组长吴勇刚和李庆杰、电工吴重

义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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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3.齐朋，作为中建八局一公司董事长（法定代表人），未

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督

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

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

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齐朋予以行政处罚。

同时责成中建八局一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的发

生负有安全管理责任的中建八局一公司事发项目的项目技术总

工陈勇、安全员杜松林、专业工程师陈智威和周慧文进行处理，

并将处理结果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

局）。

4.朱平华，作为上海建科咨询公司事发项目总监理工程师，

未严格履行总监理工程师的安全监理监管职责，未认真组织监

理人员对事发项目照明灯维修涉电作业施工现场进行巡查检

查，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监理监管不到位。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

有安全监理监管不到位的责任。

建议区住房建设局依法依规对朱平华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

结果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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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责成上海建科咨询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的

发生负有安全监理监管责任的机电监理工程师张跃良、安全监

理工程师陈小波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此起事故调查牵头

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有关单位在建设项目施工过

程中日常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存在的不足，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。为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有关单位应

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天远诚(深圳)公司

一是要严格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规定，本单位

凡涉及特种作业的岗位，必须使用取得相应特种作业操作证的

人员上岗作业，杜绝无证上岗作业的情况再次发生。二是要严

格落实新入职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定要求并如实记录培训

情况，未经培训合格的施工人员严禁安排上岗作业。同时，施

工人员上岗作业前，要全面详实告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

险和注意事项。三是要切实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，进行

涉电作业等危险作业时，要严格督促作业人员按照安全操作规

程作业，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过程中的违规违章行为，严防类

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中建八局一公司

一是要强化事发项目施工人员的管理，必须落实各工种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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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员清单化管理，尤其要加强对劳务分包单位特种作业人员

持证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核实，及时发现和制止、处理无证上岗

作业行为，严防非特种作业工种的施工人员私自从事特种作业。

二是要严格落实对新入场施工人员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，并如

实记录培训情况，确保施工人员熟悉掌握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及

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。三是要严格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，

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要切实履行岗位安全管理职责，加大事故隐

患排查频次和质量，尤其对涉电作业等危险作业事故隐患进行

全面细致排查，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要落实整改闭环措施，及

时消除事故隐患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中建八局公司

一是要加强特种作业人员管理，尤其要加强和督促专业分

包单位落实特种作业安全管理规定，对检查发现存在无证上岗

作业的专业分包单位，必须严格依法依规依章处理。二是要严

格督促专业分包单位对新入场施工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

训，并如实记录培训情况，确保施工人员熟悉掌握相关安全管

理规定及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。三是要加强对涉电作业等危险

作业的安全管理，严格督促专业分包单位和各劳务分包单位落

实涉电作业“六个必须”等安全管理要求，全面、细致地对施

工现场和专业分包单位、各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

查，及时发现、制止和处理违规违章作业行为，必须牢固树立

“隐患就是事故”理念，穷尽一切办法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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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态。

（四）上海建科咨询公司

一是要加强对施工单位入场施工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的

监理监管，及时安排监理人员对施工单位开展的施工人员安全

教育培训进行现场见证监督，确保安全教育培训不图形式、不

走过场。二是要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理监管，督促施工单位

严格落实涉电作业“六个必须”管理要求，加大安全监理巡查、

检查频率和力度，尤其要结合项目施工进度，重点对可能涉及

涉电作业、高处作业和动火作业等危险作业场所的巡查、检查，

及时发现、制止和处理违规违章作业行为，确保罗湖“二线插

花地”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木棉岭片区 01-02 地块

主体工程项目收尾工作安全顺利完成。三是要加强对特种作业

的安全监理监管，既要检查施工单位特种人员管理档案，也要

在施工现场认真核查从事特种作业施工人员的持证情况，坚决

打击特种作业无证上岗行为。

（五）天健集团公司

一是要进一步全面履行建设单位的安全监管职责，切实加

强对罗湖区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各改造项目施工过程的监督

管理，督促各项目施工、监理、劳务分包等参建单位依法履行

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、监理监管职责，尤其要严格督促监理单

位切实加强安全监理监管，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监理监管职责。

二是要加大组织开展罗湖区“二线插花地”棚户区各改造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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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是收尾阶段在建项目的安全生产检查的质量和频次，重点

加大对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和施工现场违规违章作业的监督

检查力度，杜绝出现无证上岗和违规违章作业，及时消除各类

事故隐患，确保各项目建设全过程安全可控。

（六）区住房建设局

一是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严格落实“三会一课一

图”工作制度，对此起事故事发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施工现场负

责人开展一次安全生产约谈。同时，不但要切实履行好自身的

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职责，还要通过强化事故警示教育，督

促全区在建项目各参建单位及相关管理人员全面履行好安全生

产管理（监管）、监理职责，尤其要严格督促收尾阶段在建项

目各参建单位坚决克服麻痹松懈心理，善始善终抓好建设项目

全过程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理监管。二是要重点围绕涉电作业“六

个必须”、高处作业“五个必须”、有限空间作业“七不准”

等安全管理要求，深入开展全区在建项目特种作业尤其是涉电

作业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采取切实有效的严管严控措施消除各

类事故隐患。三是要进一步加大全区在建项目尤其是收尾阶段

在建项目的安全监管执法力度，坚持做到对事故隐患“零容忍”，

切实用好红、黄牌警示等监管手段，下大力气打击特种作业无

证上岗等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，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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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东晓街道办事处

一是要进一步严格落实“三会一课一图”工作制度，做好

事故警示教育，切实督促辖区住建、水务、交通等领域在建项

目各参建单位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事故隐患

排查治理，杜绝特种作业无证上岗行为。二是要进一步加大对

辖区在建项目的安全生产检查、巡查力度，尤其要把涉电作业

“六个必须”、高处作业“五个必须”、有限空间作业“七不

准”等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作为检查、巡查的重点，对检查、

巡查过程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要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，同

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送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严格各类安全风

险管控，严加防范各类事故发生，全力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

平稳可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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